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 (www.sse.com.cn)刊登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債券 2016

年半年度報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舒泳

董事會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劉雪松先生、韓志亮先生及高利佳女士

非執行董事： 姚亞波先生、張木生先生、馬正先生及鄭志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文鈺先生、王曉龍先生、姜瑞明先生及劉貴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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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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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一）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环境、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

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债券的投资价值在

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本期债券投资者持有的

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

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

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

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

和主张。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均视为

同意并接受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三）机场业的发展依赖国内、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国际贸易和消费

者的消费水平。经济稳步上扬的时期，机场的航空业务流量可随经济向好保持稳

健增长，反之，则可能导致机场航空业务流量的疲弱。因此，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的运营情况以及本公司的经营情况将受到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

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如有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的干扰或影响，导致严重妨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运营的情况发生，也将使

本公司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响。 

（四）本公司面临汇率波动风险，主要情形如下：除支付部分中介费，偿还

部分母公司债务及派发给部分H股股东的股息使用美元和港币，发行人的业务主

要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但根据有关收购第三期资产的整体安排，于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有关第三期资产项下的以美元计算的欧洲投资银行贷款美元相关的利

息及本金的偿还由发行人承担。因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将会相应影响本

公司的财务业绩。 

（五）本公司同时面临利率波动风险，主要情形如下：本公司来自母公司借

款的长期部分及即期部分总额为人民币2,286,073,833.45元，为母公司处承接的

以六个月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加0.4%计息的欧洲投资银行借款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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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付息责任。本公司的长期借款的长期部分及即期部分总额为人民币

5,390,000,000元，上述借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确定。因

此，相关LIBOR的变动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整，将对本公司的利息支出及业

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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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版半年度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简称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机

场股份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 指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报告期 指 2016年半年度 

半年度报告、本报告 指 
2010年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年半年度报

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募集说明书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0年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之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

托管理人、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 

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本年度跟踪评级机构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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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

五入造成的。 

  

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本期债券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一期）公司债

券 

A 股 指 
获准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人民

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股票 

H 股 指 
获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港币认购

和进行交易的股票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均指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术语 

航空性业务 指 为中外航空运输企业提供飞机起降及旅客服务设施、地面

保障服务和消防救援服务 

非航空性业务 指 以特许经营方式许可其他方在北京首都机场经营：(1)为中

外航空公司提供地面代理服务；(2)提供航班餐食配送服务

；(3)经营航站楼内的免税店和其他零售商店；(4)经营航

站楼内餐厅和其他餐饮业务；(5)航站楼内、外的广告位出

租以及其他业务。还包括自营(1)航站楼内物业出租；(2)

提供停车服务；以及(3)为地面服务代理公司提供地面服务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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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一）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首都机场股份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mpany Limited 

英文简称：BCIA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 

姓名：刘雪松 

（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舒泳、罗小鹏、谢敏、孙政 

联系地址：北京市首都机场四纬路9号 

电话：010-64507362  

传真：010-64507300  

电子邮箱：sunzheng@bcia.com.cn 

（四）公司地址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2号 

邮政编码：100621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首都机场四纬路9号 

邮政编码：100621 

公司网址：www.bcia.com.cn 

电子邮箱：ir@bcia.com.cn 

http://www.bc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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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半年度财务报告查询地址 

查询网址：www.sse.com.cn 

备置地：发行人：北京市首都机场四纬路9号；受托管理人：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街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5层 

（六）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变动类型 变动日期 变动原因 

刘彦斌 监事、 

监事会主席 

离任 2016年 6月 16日 辞职 

宋胜利 监事会主席 新任 2016年 6月 16日 原监事会主席辞任后

被选举为监事会主席 

韩志亮 总经理 新任 2016年 3月 22日 — 

刘仁杰 运营总监 离任 2016年 6月 20日 工作调动 

文武 运行总监 离任 2016年 6月 20日 工作调动 

郝玲 服务总监 离任 2016年 6月 20日 工作调动 

孔越 商业总监 离任 2016年 6月 20日 工作调动 

朱文欣 业务总监 离任 2016年 6月 20日 工作调动 

除以上变更，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变更事项。 

 

二、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

楼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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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李燕玉、任小琛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5层 

联系人：王珏、杨霞 

电话：010-58328515 

传真：010-58328954 

（三）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青浦区新业路599号1幢968室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南路760号安基大厦8楼 

联系人：钱建中 

电话：13857321495  

传真：021-51019090  

（四）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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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一、已发行且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10首机02（7年期品种） 

3. 债券代码：122048（7年期品种） 

4. 债券发行首日：2010年2月3日 

5. 债券上市时间：2010年3月10日 

6. 债券到期日：10首机02（7年期品种）为2017年2月3日 

7. 债券余额：30亿 

8. 债券利率：7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4.65%。 

9.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1. 投资者适当性：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众投资者可正常参与本次债券的

交易。 

12.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本公司在2010年2月发行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分别是10首机01（5年期品种），

发行规模19亿元；10首机02（7年期品种），发行规模30亿元，本期债券在存续期

内每年付息1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5年期品种已于2015年2月3日按时足额兑付。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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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严格遵守监管机构关于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0年（第一

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使用和支配债券募集资金。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已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用途使用完毕。 

 

三、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机构，将对本

公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2016年5月23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0

年公司债券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对本公司主体AAA的信用等级，及本期债券

AAA的债项信用等级。 

根据本公司与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书》相关

条款，最近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已于2016年5月31日前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相关情况 

本公司发行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由首都机场集

团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未采用其他增信措施，亦没有需要向债权人报告的增信措施变化情况。现

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专项偿债账户设立 

本公司开立了专项偿债账户，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兑付兑息。 

（二）偿债计划  

截至半年度报告公告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已经做出的、可能对本期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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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形成重大实质不利影响的承诺事项。此外，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

多元化融资渠道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保障，同时，公司把兑付本期债券的

资金安排纳入了公司整体资金计划，以保障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可变现资产情况  

本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信息请参阅本报告第四节、第五节相关内容。 

（四）公司债券保证人的情况 

根据公司债券保证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2016年中报（未

经审计）信息，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截止2016年6月30日报告期末净资产为

8,245,414.7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66%，净资产收益率为1.01%，流动比率为1.41

倍，速动比率为1.15倍。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近五年主体信用

等级均为AAA，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截止2016年6月末，在各家的银行授信总额度为3182.43亿

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415.65亿元，尚余授信为2766.78亿元。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截止2016年6月末，为所属子公司荆宜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

权用于贷款质押，合计265340万元，该金额占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3.22%。 

截至2016年6月30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受限资产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抵押/质押人 资产账面价值 有权人 期限 

1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中国农 

业银行 
9年（2015.1.12-2024.9.29） 

2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34,700 

中国工 

商银行 
17年（2007.2.16-20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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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 

设银行 

10年（2006.6.26-2016.12.20） 

13,000 11年（2006.6.26-2017.12.20） 

2,000 

 
11年（2006.6.26-2017.12.20） 

20,000 14年（2008.12.22-2022.12.20） 

 小计 
 

35,000   

4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中信银行 6年（2013.8.29-2019.8.29） 

5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17,640 农商行 8年（2015.6.12-2023.6.11） 

6 公路特许经营权 
湖北荆宜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26,500 
资产管 

理公司 
1年（2016.4.27-2017.4.27） 

106,500 
资产管 

理公司 
1年（2016.2.14-2017.11.27） 

 合计 
 

265,340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六、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照《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

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债券受托

管理人已于2016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最近一次债券受托管理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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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和资产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本公司最近两年财务和资产情况。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5 年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节所引用2015 年度/末财务数据

均摘自上述经审计的审计报告。2016年度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最近两

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表4-1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

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2,509,056,448.44 32,691,226,262.61 -0.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760,259,862.91 18,268,989,865.75 2.69% 

流动比率 0.66 0.48 37.50% 

速动比率 0.64 0.47 36.17% 

资产负债率 0.42 0.44 -4.55% 

 2016年 6月 30日 2015年 6月 30日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4,240,266,748.21 4,158,002,051.92 1.9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05,459,683.85 826,875,479.89 9.50%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

润（EBITDA） 
2,204,611,483.05 2,153,506,789.50 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73,186,615.47 2,292,794,658.68 -13.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064,586.04） （1,296,046,770.01） -95.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42,649,341.15） （498,621,848.69） 1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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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2,682,462,957.62 2,682,310,572.54 0.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1 0.18 16.67% 

利息保障倍数 6.83 5.20 31.3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2.84 13.25 -3.0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63 8.18 29.95%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注： 

1.EBITDA 全部债务比= EBITDA/全部债务 

2.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 

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

税付现）/现金利息支出 

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

息支出） 

5.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6.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一） 流动比率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较2015年增加0.18，增幅为37.50%，主要系随业务

量增加相应收入增长，同时公司加强收款管理，相关款项回收速度加快，使货币

资金增加；另外公司于2016年5月偿还了20亿元短期借款，使流动负债下降所致。 

（二） 速动比率 

报告期内，公司速动比率较2015年增加0.17，增幅为36.17%，主要系随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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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相应收入增长，同时公司加强收款管理，相关款项回收速度加快，使货币

资金增加；另外公司于2016年5月偿还了20亿元短期借款，使流动负债下降所致。 

（三）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比2015年度同期减少人民币

12.3亿元，变动幅度为95.21%，主要系公司于2015年从母公司收购三号航站楼D区

及配套资产，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四）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比2015年度增加人民币8.4亿元

，变动幅度为169.27%，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度上半年集中偿还银行借款、企业债

导致2016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五）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比2015年增加31.35%，主要是由于公司经营利

润增加以及随着资本结构调整相关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二、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2 资产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   产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82,462,957.62  2,112,869,354.90 26.96% 

应收票据        10,000,000.00  11,345,997.22 -11.86% 

应收账款     1,150,956,516.33  1,165,671,891.88 -1.26% 

预付款项         9,891,195.78  55,136,688.24 -82.06% 

应收利息         7,199,313.33  9,257,868.75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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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负债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

上年度末增

减（%）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2,000,000,000.00 -100.00% 

应付账款      1,018,141,311.86  1,001,825,003.69 1.63% 

预收款项        225,069,411.05  116,793,788.09 92.71% 

应付职工薪酬        172,557,863.07  194,976,671.37 -11.50% 

应交税费        436,620,034.94  622,983,278.32 -29.91% 

应付利息         64,448,022.28  142,887,434.65 -54.90% 

应付股利        408,402,927.00  -  100%  

其他应付款        602,140,350.95  520,774,744.19 15.62%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174,370,189.66  2,644,712,502.16 20.03% 

流动负债合计      6,101,750,110.81  7,244,953,422.47 -15.7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380,000,000.00  1,885,000,000.00 185.41% 

应付债券                   -    2,997,277,530.11 -100.00% 

长期应付款      2,120,258,727.81  2,156,118,778.96 -1.66% 

递延收益         17,468,417.87  17,287,643.09 1.0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29,319,329.04  121,599,022.23 6.35% 

非流动负债合计      7,647,046,474.72  7,177,282,974.39 6.55% 

       

负债合计     13,748,796,585.53  14,422,236,396.86 -4.67% 

应收股利        17,345,624.09  22,946,063.61 -24.41% 

其他应收款         1,423,129.66  1,449,946.75 -1.85% 

存货       125,857,898.38  125,649,527.45 0.17% 

流动资产合计     4,005,136,635.19  3,504,327,338.80 14.29%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41,210,777.94  39,858,130.49 3.39% 

固定资产    26,667,118,116.41  26,827,491,057.87 -0.60% 

在建工程       375,302,613.76  881,488,858.02 -57.42% 

无形资产     1,194,017,287.86  1,211,650,244.79 -1.46% 

长期待摊费用        41,088,613.60  41,264,476.91 -0.4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406,595.87  132,478,467.92 -0.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775,807.81  52,667,687.81 0.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03,919,813.25  29,186,898,923.81 -2.34% 

       

资产总计    32,509,056,448.44  32,691,226,262.61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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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付款项 

表 4-4预付款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

末增减（%） 

预付款项 9,891,195.78 55,136,688.24 -82.06% 

截至2016年6月30日，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2015年减少人民币45,245,492.46

元，减少幅度为82.06%，主要系2015年末预付2016年1月航空安保服务费4200万元

导致公司2015年末预付款项余额增加。 

 

（二）在建工程 

表 4-5 在建工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在建工程 375,302,613.76 881,488,858.02 -57.42% 

截至2016年6月30日，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2015年减少人民币506,186,244.26

元，减少幅度为57.42%，主要系2016年T2资源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

为固定资产所致。 

 

（三）短期借款 

表 4-6 短期借款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截至2016年6月30日，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2015年减少人民币20亿元，减少幅

度为100%，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5月偿还20亿元短期借款所致。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

末增减（%）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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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收账款 

 表 4-7预收账款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预收账款 225,069,411.05 116,793,788.09 92.71% 

截至2016年6月30日，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2015年增加人民币108,275,622.96

元，增加幅度为92.71%，主要系公司预收2016年7月民航发展基金及变更零售、餐

饮和广告特许经营模式后，预收广告特许经营款增加所致。 

 

（五）应付利息 

表 4-8 应付利息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应付利息 64,448,022.28 142,887,434.65 -54.90% 

截至2016年6月30日，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2015年减少人民币78,439,412.37

元，减少幅度为54.90%，主要系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相关负债减少所致。 

 

（六）应付股利 

表 4-9 应付股利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应付股利 408,402,927.00 - 100% 

截至2016年6月30日，应付股利期末余额较2015年增加人民币408,402,927.00

元，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半年度尚未派发2015年末期股利所致，预计将于2016年8

月派发。 

 

（七）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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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长期借款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长期借款 5,380,000,000.00 1,885,000,000.00 185.41% 

截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长 期 借 款 期 末余 额 较 2015 年 增 加人 民 币

3,495,000,000.00元，增加幅度为185.41%，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5月新借入35亿

元银行借款所致。 

 

（八）应付债券 

表 4-11 应付债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应付债券 - 2,997,277,530.11 -100.00% 

截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应 付 债 券 期 末余 额 较 2015 年 减 少人 民 币

2,997,277,530.11元，减少幅度为100%，主要系公司债券即将于2017年2月到期，

因此在报告内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三、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对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年度半年度报告数据未经

审计。 

 

四、逾期未偿还债项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无逾期未偿还债项的情况。报告期内除此次披露的

公司债券外，公司未在发行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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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无所有权受限制的资产。 

 

六、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对外的任何担保。 

 

七、银行授信、适用及偿还贷款情况 

本公司财务部门负责持续监控短期和长期的资金需求，以确保维持充裕的现

金储备；同时持续监控是否符合借款协议的规定，从主要金融机构获得提供足够

备用资金的承诺，以满足短期和长期的资金需求。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2016

年新增银行贷款35亿元，占2015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9.16%，偿还银行贷款共计

39.75亿元。中国银行对公司整体授信额度为160亿，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10亿元，中长期贷款额度为150亿元，已使用授信额度19亿，尚余额度1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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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业务和公司治理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目前，本公司主要在北京首都机场经营和管理航空性业务及非航空性业务。 

本公司的航空性业务包括：为中外航空运输企业提供飞机起降及旅客服务设

施、地面保障服务和消防救援服务。 

本公司的非航空性业务包括：以特许经营方式许可其他方在北京首都机场经

营：(1)为中外航空公司提供地面代理服务；(2)提供航班餐食配送服务；(3)经营

航站楼内的免税店和其他零售商店；(4)经营航站楼内餐厅和其他餐饮业务；(5)

航站楼内、外的广告位出租以及其他业务。 

本公司的非航空性业务还包括：自营(1)航站楼内物业出租；(2)提供停车服

务；以及(3)为地面服务代理公司提供地面服务设施。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北京首都机场的飞机起降架次累计达297,718架次，较上

一年同期增长2.21%；旅客吞吐量累计达45,596,155人次，较上一年同期增长3.46%

；货邮吞吐量累计达900,553吨，较上一年同期增长0.41%。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要经营业务 

2016年6月30日，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24,026.67万元。其中航空性收入共

计233,784.01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55.13%；非航空收入190,242.66万元，占

营业收入比重为 44.87%。 

表 5-1 最近两年经营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6月30日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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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减（%

） 

一、营业总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4,240,266,748.21 4,158,002,051.92 1.98% 

二、营业总成本 
   

营业成本 (2,451,912,774.80) (2,363,905,979.86) 3.72% 

营业税金及附加 (42,810,751.52) (63,307,344.26) -32.38% 

管理费用 (271,275,474.20) (370,181,966.41) -26.72% 

财务费用-净额 (242,742,195.97) (250,757,109.17) -3.20% 

资产减值损失 (26,120,744.38) (16,102,972.54) 62.21% 

加：投资收益 2,882,407.11 2,762,435.82 4.34% 

其中：对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2,882,407.11 

2,762,435.82 
4.34% 

三、营业利润 1,208,287,214.45 1,096,509,115.50 10.19% 

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4,343,995,576.41 4,428,628,951.32 -1.9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7,473,052.16 47,834,710.97 
103

.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41,468,628.57 4,476,463,662.29 -0.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389,326,131.09) (1,099,343,209.9) 26.3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82,150,767.32) (243,022,856.25) 16.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1,691,449.83) (689,746,079.64) 1.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113,664.86) (151,556,857.82) -37.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68,282,013.10) (2,183,669,003.61) 1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3,186,615.47 2,292,794,658.68 -13.94% 

 

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的经营情况整体表现平稳。收入方面，主营业务收入

为人民币4,240,266,748.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8%。成本方面，2016年6月30

日本公司的营业总成本为人民币2,451,912,774.80元，较上一年度增长3.72%。 

2016年6月30日,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较2015年同期减少20,496,592.74元，减

少幅度为32.38%，主要系依据财税2016年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要求，公司原有营业税项目改征增值税，相应营业税金较少所致。 

2016年6月30日，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较 2015年同期增长10,017,771.84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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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度为62.21%，主要系超期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2016年6月30日，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49,638,341.19元，

增加幅度为103.77%，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及供应商保证金以及代收餐饮特许经营

商户经营款增加所致。 

2016年6月30日，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56,443,192.96元，

减少幅度为37.24%，主要系公司租赁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在2016年上半年尚未

支付所致，并将于下半年支付。 

（二）本期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的重大变化源自非主要经营业务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均来自公司主营业务。 

（三）投资状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新增对外投资。 

 

三、严重违约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发生严重违约事项。 

 

四、独立性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能与公司控股

股东保持独立性，具备自主经营能力。 

 

五、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及资金拆借使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资金拆借的情形，或者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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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法违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同时公司将严格执行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约定和承诺，

确保债券投资者应享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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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重大事项 
 

一、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本公司并无破产重组以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等应披露重大事项发生。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

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都机场集团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

处罚案件。 

 

四、报告期内的其他重大事项 
 

表 6-1 公司涉及的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

生 

前述事

项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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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做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1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又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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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报告 

 

一、本公司及担保人/保证人情况 

本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请见附件。 

本公司债券保证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请见附件。 

上述报告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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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2016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2015年度审计

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

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财务信息。 

 

五、查阅地点:本公司在办公场所置备上述备查文件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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